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下关滨江2号地03-25地块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2024年1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为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积极作用，明确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有需求的地区也可用于新增土地储备。

2.主要内容及实施方式：下关滨江2号地03-25地块新增土地储备项目类型为新增收储，03-25地块计划供应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北至大洪池路、南至老江口路、西至东炮台街、东至下关大街，用地面积17062.25平方米，容积率≤1.9，建筑密度28%，控制高度35米，绿地率30%，计划供应时间2027年底。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2025年申请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金额5000万元，资金已使用完毕，已支付专项债资金具体使用项目为南京西站地区铁路机辆设施搬迁工程（郭家山项目），根据2012年上海路局与南京市政府签订的《南京西站地区铁路迁建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铁路迁建范围为大桥南路以西所有铁路运输设施及相关单位，面积为858.9亩，采取“先建后搬、妥善安置”方式，具体还建工程由铁路方（上海局集团）负责建设及搬迁，地方负责资金保障。03-25地块属于南京西站地区铁路迁建范围，待还建载体建设完成后，即可完成搬迁。

（二）绩效目标。

目标1：提升土地价值，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保障土地储备专项债偿还能力；

目标2：吸引房地产企业投资，刺激商业、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循环；

目标3：提升地块开发品质，带动周边地价和房价的合理上涨。

二、评价情况

（一）项目特点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稳投资、促发展”的政策功能，有效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助力鼓楼区经济平稳运行。

（二）评价思路方法

紧扣专项债事前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围绕决策、项目内容、项目管理四大维度开展评价：一是立项决策合规性，核查项目立项依据、土地储备计划等情况；二是项目落地可行性，聚焦地块区位、规划指标、收储实施条件、建设时序、资金筹措方案合理性；三是资金管控与收益平衡，核实总投资2.65亿元资金构成、专项债资金拨付使用合规性；四是社会效益与公益性落地成效，核查地块收储对片区环境提升、配套基建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的实际落地效果。

（三）评价工作情况

组建专项评价工作组，对照事前绩效评估档案开展全要素资料核验：一是基础资料核查，核实地块四至范围、用地性质、规划指标、开工及竣工时间、项目立项批复、纳入区级土地储备计划正式文件，确认项目立项手续完整合规；二是资金核查，逐项核对项目总投资26500万元资金明细，5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已全额拨付并实际用于南京西站铁路机辆设施搬迁（郭家山项目），其余21500万元配套财政资金已按财政预算统筹落实，资金来源与申报方案一致，无挤占、挪用、违规融资情形；三是实施进度核查，项目前期土地收储、铁路搬迁前置工作均在有序推进；四是收益与偿债核查，调取周边地块土地出让指导价、近年成交数据，复核本息覆盖倍数10.61测算参数，验证收益测算取值审慎保守。

绩效评价结论

    自评分为96分，综合评分等级为优。
三、项目绩效

（一）主要实施做法

1. 健全统筹管理机制：由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作为实施主体、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鼓楼分局主管，统筹自然资源、财政、属地多部门协同推进土地收储及铁路搬迁工作。

2. 规范专项债全流程管控：严格按照国家及省级专项债管理政策申报、使用债券资金，5000万元专项债专款专用，全部落地南京西站片区铁路搬迁工程，落实财政预算统筹监管，其余配套财政资金纳入区级财政规划统一调度，实现资金闭环管理。

3. 前置风险防控举措：依托上海路局与南京市既有迁建框架协议，稳妥推进铁路搬迁前置工作，夯实地块收储落地基础。

4. 严守规划管控要求：严格遵循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 1.9 等规划指标，按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土地前期整理，同步统筹片区配套基础设施预留建设空间。
（二）项目实施经验

1. 政策精准落地：依托国家、自然资源部多份专项债支持土地储备政策文件，紧扣年度区级土地储备计划谋划项目，实现政策红利与片区土地出让需求精准衔接。

2.收益自求平衡精细化测算：参考周边同类地块市场数据保守测算出让收益，保障10.61倍本息覆盖，筑牢专项债偿债安全底线，为辖区同类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提供收益测算参考范本。

3. 政企协同推进前置工作：依托市级政府与上海铁路局正式迁建框架协议，采用 “先建后搬” 模式推进搬迁工程，提前破解地块收储关键卡点，大幅降低土地整理落地阻力。
（三）取得的实际绩效

1. 经济效益绩效

一是专项债资金落地加速南京西站片区铁路搬迁落地，盘活03-25地块低效土地资源，破除地块长期闲置桎梏，为后续土地出让、财政增收奠定基础；二是提前盘活片区土地资产，带动滨江板块土地价值稳步提升，未来土地出让收入可足额覆盖专项债本息，切实达成专项债收益自求平衡目标；三是地块整理后可吸引房企及配套服务业落地，拉动鼓楼区固定资产投资，助力地方财税长效增长。
2. 社会效益与公益性绩效

一是地块收储改造将系统性优化片区原有老旧环境，完善道路、市政等基础配套，提升片区居住品质；二是助力滨江片区产业升级，导入高端居住、配套商业服务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片区公共服务与社区治理水平；三是盘活低效用地，优化鼓楼区土地资源配置，助力城市规划落地实施。
3. 管理绩效

形成土地储备专项债从立项申报、资金使用、风险管控到收益测算的标准化实操经验，规范辖区土地储备资金筹措模式，提升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度与使用效率。
四、存在问题

无。

五、有关建议

无。

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滨江路综合管廊建设工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滨江路综合管廊北起金川河西路，南至龙江路，全长 1655m，总投资约3.46亿元。管廊规划为双舱断面，依据《南京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总体规划》、《南京市鼓楼区滨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本项目管廊实施条件确定纳入管廊的管线种类为：供水管线、电力电缆、通信电缆。包含1个高压电舱（220KV、110KV电力）和1个综合舱（包含给水、通信、10Kv电力）。

建设内容为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支护结构、通风、照明等。具体方案：管廊在金川河路至方家营北街段，江边路以北管廊沿道路东侧车行道下方敷设，通风口等附属设施放置在东边侧分带内；管廊在江边路交叉口处借助地铁站体凹槽上跨地铁，沿站体西侧敷设。管廊在站体终点上跨地铁盾构段，转向道路东侧，避免与盾构段长距离重合。复兴北路至龙江桥路段管廊采用小盾构施工工法，管廊全线控制与地铁净距，尽可能远离地铁盾构。管廊在地铁南京西站站处位于地铁站体东侧。
（二）绩效目标

滨江路综合管廊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滨江片区规划南渠变、方家营变高压电通道及其他管线通道问题。220kV南渠变是220kV城北环网的重要节点，也是本片区唯一220kV电源点，支撑整个片区110kV电网，为本片区用户直接供电。滨江路管廊紧邻南渠变及方家营变，是地区合理唯一的电力进出线通道。

项目2025年阶段性目标是完成管廊盾构段、南京西站和方家营明挖段主体结构及机电安装施工。

二、评价情况

（一）项目特点分析
本项目遵循“规划先行、适度超前、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原则，落实管廊建设要求，真正实现以城市干线管廊为骨架的国内先进水平的综合管廊系统，提升城市建设水准和品质，实现市政管线的集约化、现代化和智慧化发展，提升南京城市首位度，构建和谐美好新南京。

项目的建设符合《南京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总体规划》（2015-2030）、《南京主城电力通道规划》及《南京市鼓楼区滨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要求。

目前项目处于施工阶段，尚未有经济效益产出，故绩效评价主要集中为过程指标和产出指标，以评价项目资金管理、项目建设进度、满意度等相关情况。

（二）评价思路方法

项目资金管理评价主要依据《专项债券项目资金使用协议》等对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管理要求设置细化指标，进行管理、考核。

（三）评价工作情况

对照设置的考核指标和评分依据逐项进行跟踪评价，评判各项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专项债券的使用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项目于 2022年12月底开工建设，截止2025年12月底，管廊盾构段完成100%；南京西站和方家营明挖段主体结构及机电安装完成100%；宝塔桥西街明挖段桩基完成100%。项目2025年度3000万专项债券资金已用于支付施工费、监理费及相关前期费等费用，已全部使用完毕，并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的相关管理要求执行，严格资金使用范围，保证专项债资金专款专用。

（四）绩效评价结论
自评分为96分，综合评分等级为“优”。

三、项目绩效
根据江苏省预算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对滨江路综合管廊建设工程专项债券资金从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四个维度进行自评价，资金管理规范，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取得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手续，进入施工阶段，管廊工程量已完成至90%，工程实施过程中未发生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质量安全事件。

专项债券主要用于项目建设阶段工程费用的使用，目前已进入建设施工阶段，预计2026年7月运行使用。建成后可解决地铁5号线变电主所电力通道及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用电问题，有效缓解滨江商务区用电荒的局面，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四、存在问题

1、因项目与地铁5号线南京西站至方家营站的线路基本重叠，与地铁站体和盾构区间段的平面及竖向关系紧密。施工期间须先行保障地铁施工场地需要.此外，项目宝塔桥西街段管廊施工场地占用挖掘现状市政道路，且满足交通导改条件以及南马线路保障要求后方可实施，对管廊宝塔桥西街明挖段的施工组织和工期造成一定影响。

2、管廊盾构段下穿铁路用地涉及铁路设施、房屋安全评估，涉铁审查周期较长，于2024年10月盾构施工、线路加固及监测方案方才通过路局审查，2025年8月完成全线盾构掘进施工。

五、有关建议

后续实施期间将进一步及时做好与下关大街二期市政道路建设交叉施工组织安排，共同推进交通导改道路恢复及建设，为管廊顺利收尾创造施工条件。同时加强地铁保护监测，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

